
象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应建勇

丽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赟

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晨

（上接1版）

实现平安创建“十六连冠”，成功夺取

“一星平安金鼎”，获评全省首批法治浙江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2022年保持渔

业安全生产“零死亡”⋯⋯过去十年，象山

也交出了一份了不起的成绩单。这背后，

有没有什么“平安秘籍”？应建勇表示，象

山主要是做到了“三个坚持”，即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渔业安全生产的“老大难”问

题，标本兼治提升海上安全管理水平；坚

持系统施策，谋全谋深顶层设计、抓实抓

细执行落实，切实推动责任落实、问题解

决、风险化解；坚持固本强基，始终把矛盾

化解在源头。

出新招谋实招亮硬招
在挑战和奋进中开好局起好步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

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同志指示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周年，浙

江还将迎来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大事要

事多，政法工作任重道远。

朱晨认为，今年要注重统筹发展和安

全，以完善风险闭环管控的大平安机制为

抓手，以平安护航杭州亚运会为主线，以

开展“平安建设基础提升年”活动为载体，

常态化推进除险保安工作，着力推动变革

性实践、实现突破性进展、取得标志性成

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作为革命老区，丽水缔造了“浙西南

革命精神”。面对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张

赟表示，丽水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

领，围绕省委赋予丽水的“创建革命老区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崭新定位，坚持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体、平安和法治一

体的治理导向，力争更多工作经验做法能

够成为全省标杆、全国样板。

“丽水将重点聚焦先行示范、除险保

安、公平正义、基层智治，全力服务发展

大局、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全力优化法治

环境、全力提升治理效能，努力在‘两个

先行’中贡献更多丽水政法智慧和力量。”

张赟说。

“枫桥经验”是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

“传家宝”。应建勇表示，象山将以更高的

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现

代化的标尺来丈量县域治理工作，推进中

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象山实践，努力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县域典范。

“今年我们将深化探索基层治理大联

村，要求走村不落户、户户见干部；探索推

出‘村民说事、村嫂说情、村舅说理、村官

说法’乡村善治说系列，动员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基层治理；在全县18个镇乡（街

道）建设社会治理中心，打造镇街治理综

合体，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的新要求。”应建勇说。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法铁军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是政法工作永恒

的主题。

朱晨认为，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关系我

省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

强调，要打造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务必始

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巩固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统筹推进政法队

伍的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这“四个化”中，既有严的要求、铁的

纪律，如持续深化案件线索查办、顽瘴痼

疾整治，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落实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

制度，使严规铁纪真正成为广大政法干警

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守；也有暖的举措，

如以安身安心安业为目标，加快健全对政

法干警的激励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到位

《关于加强政法干警依法履职保护工作的

意见》中明确要求建立的救急保障制度、

提出的深化暖警爱警工作的具体举措，真

正为担当干事者鼓劲、为公正执法者撑

腰。

张赟也给出了丽水政法队伍建设的

三个关键词：“尤为如此”“求是挺进”和

“丽水之干”。

他说：“我们将以‘尤为如此’为追求，

深入实施‘红耀绿谷、强基共富’工程，优

化升级以‘七张问题清单’为牵引的党建

统领工作机制，力争以更加优异的成绩为

创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保驾

护航、助力添彩。弘扬以‘忠诚使命、求是

挺进、植根人民’为内涵的浙西南革命精

神，深化政法系统理论铸魂走心工程，以

新时代‘挺进师’的奋进姿态，不断破除惯

性思维、打破路径依赖、破解工作难题。

以‘丽水之干’的政法担当，苦练内功、严

守纪律、扎实工作，在‘两个先行’丽水实

践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

子”。应建勇认为，这只“刀把子”要有方向、

有威力、有方法。“首先要牢牢把握对党忠诚

这一根本政治要求，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

在党和人民手中。还要磨炼担当实干、可堪

重任的干事本领，切实回应民生关切，保障

安居乐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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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童江龙

本报讯“请问前几天接待我的民警还
在吗？”1月5日，一名老人一走进杭州市余

杭区仓前派出所，就询问民警阮毅炀在不

在。得知阮毅炀正休班在家，老人从衣服

里掏出一支水银温度计，随后敬礼致谢，

“请务必帮我转交给这位民警，谢谢他！”

原来，2022年12月20日晚，仓前派

出所门前来了一名老人，“不是说有困难

找警察么，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当值民警

阮毅炀闻讯赶到现场，将老人请进办公

室。老人姓刘，子女都不在身边。当晚，

年过六旬的老伴突然发热，担心有基础疾

病的老伴身体，刘大爷就想先测测体温，

再备些药物。可他一连问了7家药店，不

是已经关门就是暂时缺货。想到平日“有

困难找民警”的宣传标语，刘大爷就赶到

派出所求助。

阮毅炀一边安慰老人，一边在办公室

内翻找，找到了一支水银温度计。“这个就

行，这个就行！”老人眼里瞬间有了光亮。

“用完就还你！”很快，老人的身影消失在

街巷尽头。

接下来几天，阮毅炀一直挂念老人。

好在经社区方面反馈，刘大爷夫妇正在家

静养，身体已无大碍。

实际上，养病在家的刘大爷时刻不忘

阮毅炀，等到身子恢复了，他马上就把水银

温度计物归原主，“果然是有困难找警察！”

【三微优秀作品展播

】
扫一扫，看片吧！

扑朔迷离的网络世界里，你的个人信息安全是否得到

保障？日常的刷脸通行、商场的会员信息⋯⋯网络带给我

们无处不在的便捷体验，随之而来的信息安全隐患也不容

小觑。有那么一群人，日以继夜地保障着全民信息安全，严

查严惩网络犯罪。我们焦急求助时，他们不忘初心，坚守信

仰，实干担当，俯身守护。他们，便是杭州网警！

欢迎扫码观看第十四期展播作品，第四届平安浙江“三

微”比赛微电影类三等奖作品——杭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

分局带来的《网战4》。影片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让我

们一起看看网警们是如何用“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

看危害，用“多棱镜”找根源、守底线。

唐山客

今年1月1日，成都崇州法院发出全

国首份“保障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人身

安全保护令——（2023）川0184民保令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某

继续泄露、传播申请人陈某的隐私和个

人信息。

近年来，因婚恋纠纷侵犯妇女人身

权利的情形屡见不鲜，不仅出现于家庭

婚姻中，也会出现在恋爱关系中。比如

有情侣分手后，男方泄露、传播女方隐私

和个人信息。上述案件中的陈某（女、未

成年人）系在校学生，与李某曾是男女朋

友关系，双方分手后，李某多次通过自己

的抖音、快手账户发布涉及陈某就读学

校、生活照片、恋爱经过、堕胎等隐私信

息，并对陈某进行侮辱，引发陈某周围同

学、老师的议论，致使陈某名誉受损。陈

某不堪压力，不愿前往学校学习，并长期

失眠，甚至产生了自残等行为。

当女性遭受这类侵害时，该如何维

权？这个问题成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2016年3月

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制度，但其主要针对的是已婚妇

女，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较窄。虽然

该法还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

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

行”，将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

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纳入法律约束。但

是，恋爱者未必同居，故扩大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适用范围，成为现实之需。

为回应社会关切，新修订且于今年

1月1日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

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

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

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

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这条规定，既包含纠缠、骚扰妇女等

行为，也包含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

信息的侵权行为；既有对婚姻关系解除

后的保护，也有对恋爱分手后的保护。

这就扩大了保护范围，实现对婚恋关系

中妇女权益的全方位保障。

正因有新规定护航，上述案件中的

陈某，向崇州法院提起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法院经审查后认为，陈某的申请

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遂发出全国首份“保障妇女隐私和个人

信息”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李某继续纠

缠、骚扰陈某，妨碍陈某的正常生活、学

习，禁止李某泄露、传播陈某的隐私和个

人信息。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陈某提

供了有力的维权和保护武器，也给其他

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

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

和个人信息的人，敲响了警钟。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

施，按照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被处罚人

在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期间，如果仍然

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

个人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

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其进

行罚款和司法拘留的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恋爱分手后

被纠缠、骚扰，被泄露、传播隐私和个人

信息，也可受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妇女权益保障

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广大女性有了

更多更强的安全感。

首份“妇女隐私”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警示意义

时 评温度计“物归原主”背后是一段鱼水情


